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４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８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由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股本总数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红利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

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得现金红利每

１０

股为

０．９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

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三、分配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四、分配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０１ ０１２＊＊＊＊＊２０

庞惠民
０２ ０８０＊＊＊＊＊８５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０３ ００２＊＊＊＊＊３７

章佳欢
０４ ００４＊＊＊＊＊７３

赵英
０５ ０８０＊＊＊＊＊６７

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０６ ０１２＊＊＊＊＊９８

陈建祥
０７ ０１２＊＊＊＊＊６５

崔亚民
０８ ００６＊＊＊＊＊３６

陈宽
０９ ００９＊＊＊＊＊８８

王萍
１０ ００３＊＊＊＊＊２１

陈红强
１１ ００２＊＊＊＊＊８０

陆展
１２ ００９＊＊＊＊＊５４

周进
１３ ０１２＊＊＊＊＊１４

阎喜魁
１４ ００２＊＊＊＊＊４４

石建道
１５ ０１２＊＊＊＊＊６９

孙力
１６ ００５＊＊＊＊＊５１

姜磊
１７ ００８＊＊＊＊＊１１

申屠红毅
１８ ０１２＊＊＊＊＊７６

于玉明
１９ ０１２＊＊＊＊＊２７

孙晓
２０ ０１２＊＊＊＊＊３１

杨大光
２１ ００２＊＊＊＊＊９２

韦明芳
２２ ０１２＊＊＊＊＊１９

庄向平
２３ ００２＊＊＊＊＊１３

王贤君
２４ ００９＊＊＊＊＊４４

蔡亚萍
２５ ０１２＊＊＊＊＊５９

徐依民
２６ ０１１＊＊＊＊＊２９

罗军
２７ ０１２＊＊＊＊＊８５

陈卫红
２８ ０１２＊＊＊＊＊２８

蒋海萍
２９ ０１０＊＊＊＊＊１６

戚小京
３０ ０１０＊＊＊＊＊９７

何君
３１ ００８＊＊＊＊＊４２

苏琴
３２ ０１０＊＊＊＊＊４２

李玉葵
３３ ００３＊＊＊＊＊８５

夏波
３４ ００３＊＊＊＊＊８６

刘晓松
３５ ０１２＊＊＊＊＊８７

马志刚
３６ ０１２＊＊＊＊＊４７

姜利军
３７ ０１１＊＊＊＊＊６２

范少华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６３９

号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刘宇 包莉清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５６４９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６６８５６２６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７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１８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５０

万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５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一、本公司新股发行及股本状况

本公司首次发行前股本为

５０００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６７０

号

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１６８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起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上市时公司总股本为

６６８０

万股。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７５０

万股，占公司限售股份总数的

１５％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１１．２３％

。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过鑫富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１１．２３％

合计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１１．２３％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新股发行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股东过鑫富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现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已得到严格履

行。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９

、

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０

、

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８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４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８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７２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除权（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９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０８

年年度

２

、本次分配以

２０４

，

３５５

，

２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

元（含

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２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１６

，

３４８

，

４１６．００

元。

３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

、除权（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四、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缴个人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７２

元；持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

机构投资者）不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８

元（含税）。

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其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再进行派发。

３

、对于持有

Ａ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根据《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每股人民币

０．０７２

元，如果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由

ＱＦＩＩ

股东

按照该《通知》的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法律部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３－２８３７７８６

传 真：

０７３３－２８３７８８８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８

证券简称：上海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６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０

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除权（息）日

除权
（

息
）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

７２

，

２７１．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扣税

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９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７２

，

２７１

，

８００．００

元。

４．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

除权（息）日

除权
（

息
）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四、分红实施办法

１．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外的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行派发。

３．

对于自然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对于居民企业

股东（含机构投资者），不代扣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０

元；对于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ＱＦＩＩ

），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

０．０９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戚后勤 黄耀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６４６２１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６５６１５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六、备查文件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9

2009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600088����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 2009-05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事会定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周

一）召开本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

00

时；

（二）、会议地点：北京梅地亚中心第七会议室；

（三）、会议主要议程：

1

、审议《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 审议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

2009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

案》；

7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

、审议《公司

2008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9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2008

年度述职报告》；

10

、听取《公司

2008

年度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专项报告》。

（四）、出席会议对象：

1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

2009

年

6

月

23

日（周二）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本人如不能出席

本次会议，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3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事项：

1

、法人股东应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

2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代理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

格式附后

)

、

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3

、法人股东、个人股东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六）、登记地点：

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新天国际大厦

17

层

A

座中视传媒董事会秘书处

（七）、登记时间：

2009

年

6

月

25

日（周四）上午

9

时

－11

时，下午

2

时

-4

时

（八）、注意事项：

会议为期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通讯地址：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新天国际大厦

17

层

A

座中视传媒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200122

联系电话：

021-68765168

传 真：

021-68763868

联 系 人：柴竫、刘锋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六月九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按本格式自制及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600019��������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09-016

权证代码：580024��������权证简称：宝钢 C W B 1

债券代码：126016��������债券简称：08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80

元；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8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

利

0.162

元；

●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2

日；

●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15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19

日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召

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现将分红派息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向

2009

年

6

月

12

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股利如下：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80

元（含税），共计

3,152,160,000.00

元。

个人股东的现金红利按其股息红利所得的

50％

计算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

法规定的个人所得税

2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62

元；

机构投资者（不含

QFII

）不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8

元；

QFII

应按企业所得税法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62

元。

QFII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二、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及红利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2

日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15

日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19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2009

年

6

月

12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办法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票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其余股票的现金红利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五、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电话：

021－26647000

传真：

021－26646999

六、备查文件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019�����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09-017

权证代码：580024�����权证简称：宝钢 C W B 1

债券代码：126016�����债券简称：08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宝钢 C W B 1�行权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召

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

公告》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公告，分红派息方案为向

2009

年

6

月

12

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80

元（含税），除息日为

2009

年

6

月

15

日，分红派息公告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及本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公司股票除息时，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不变，行权价格按下

列公式调整：

新行权价格

=

原行权价格

×

（宝钢股份股票除息日参考价

/

除息前一交易日宝钢股

份股票收盘价）。

本公司本次行权价格调整的实施日期为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除息日， 即

2009

年

6

月

15

日。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6�月 9 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000768���公告编号：2009-030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二

○○

九年六

月二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于二

○○

九年六月六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表决

董事十六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十六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规章的规

定。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一）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2,619.02

万元。

修订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7,761.844

万元。

（二） 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12,619.02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12,

619.02

万股。

修订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247,761.844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47,761.844

万

股。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批准《关于覆塑金属工业总厂停产的议案》

覆塑金属工业总厂的主要产品为

VCM

板，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已逐步被喷涂板代替，

致使产品无销路，经营困难，自

2003

年以来一直亏损，扭亏无望，停产后有利于降低亏损。 同

意自二

○○

九年六月七日起停产。

董事会责成经理班子妥善处理停产后职工安置，资产处置及现有厂房、土地的利用、开发

工作。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二〇〇八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已于二

○

○

九年五月十八日实施。

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126,190,200

元变更为

2,477,618,440

元。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九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000768���公告编号：2009-031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大型客机项目机体工作包理解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近日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大型客机

COMAC919

项目机体

6

个工

作包的理解备忘录。 经过竞标，公司取得了中机身（含中央翼）、外翼翼盒（含固定前、后缘）、副

翼、后缘襟翼、前缘缝翼和扰流板等

6

个工作包的供应商资格，其中，中机身（含中央翼）和外

翼翼盒（含固定前、后缘）公司为唯一供应商。 公司成为我国大型客机项目的首批

9

家国内供

应商之一。

上述理解备忘录未涉及交易金额及交付时间，未达到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要求。

特此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078������������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09-031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停 牌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释义

:

海王英特龙

:

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

,

证券简称

:

海王英特龙

,

证券代码

8329)

合作协议

: 2008

年

11

月

20

日海王英特龙与葛兰素史克签订的有关共同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的合作协议

(

详见本公司

2008

年

11

月

2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告

)

本公司获悉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继

2008

年

11

月

20

日与葛兰素史克签订合作

协议后，将于

2009

年

6

月

9

日与葛兰素史克签订正式合资合同。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公司股票价格出现异常波动， 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停牌一天。

2009

年

6

月

10

日，公司将发布有关签订合资合同的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披露的公开信息，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09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456���������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编号：2009-009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及每

10

股分配比例：每股派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2.5

元

(

含税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25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225

元。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2

日。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19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09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已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公

告编号：

2009－007

）。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08

年度。

2

、利润分配方案：以

2008

年度末公司总股本

430,265,7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5

元（含税）即每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0.25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

107,566,425.00

元，剩余利润

736,682,950.23

元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红利发放日：

1

、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6

月

12

日。

2

、除息日为：

2009

年

6

月

15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09

年

6

月

19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09

年

6

月

12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社会公众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的本次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

发放。

2

、公司股东中，个人投资者和

QFII

投资者由本公司统一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25

元； 其余机构投资者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5

元。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钛城路

1

号

邮 编：

721014

咨询电话：

0917－3382333 0917－3382026

传 真：

0917-3382132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2009-016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09

年

6

月

5

日，本公司收到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

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认定浙江杭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134

家企

业为

2009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浙科发高

[2009]103

号），本公司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有效期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所得税将享受

10%

的优惠，即所得税按

15%

的比例征收，所得

税优惠期为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0953������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2009-030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8

日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胡冬晨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股份

146,239,2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49.73%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代表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向河化集团返还

301

变电站设备及其房屋建筑物、甲醇设备及其房屋

建筑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14,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河化集团、曹建国、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144,524,477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薛有冰、张元将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详细内容请登陆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阅。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桂云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六月八日


